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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政局关于门头沟区儿童福利机构孤儿成年后安置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门头沟区儿童福利机构孤儿成年后安置工作暂行办法》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依照执行。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门头沟区儿童福利机构孤儿成年后
安置工作暂行办法

　　 (区民政局 二〇一〇年三月）

　　第一条 为保障儿童福利机构中孤残儿童的合法权益，推动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根据《北京市儿童福利机构孤儿成年后安置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具有北京市集体户口，年满18周岁，由区儿童福利机构供养的和市民政局指定安置的孤儿安置工作。

　　 第三条 鼓励和支持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成年孤儿安置工作。

　　 第四条 儿童福利机构中具有一定独立生活能力和劳动就业能力的孤儿成年后，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接受安置。

　　 第五条 身体残疾、无独立生活能力和劳动就业能力的成年孤儿，从儿童福利机构转入其他社会福利机构，按照城市"三无"对象供养政策予以安置。

　　 在校就读的成年孤儿，由儿童福利机构继续供养至毕业，毕业后按照本办法进行安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入伍条件的成年孤儿，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入伍。

　　 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和劳动就业能力，但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生活保障且自愿要求安置的，经儿童福利机构组织评估确认、签订离院协议后予以安置。

　　 第六条 市民政局分配给我区的成年孤儿安置指标，2010年12月31日前，市财政按照每人15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

　　 自2011年1月1日起，市儿童福利机构供养的成年孤儿，不能确定送养地的，市财政按照每人15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送养地为本区的成年孤儿或本区儿童福利机构内的成年孤儿，区财政按照规定从财政资金、福利彩票公益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中安排。

　　 补贴资金用于安置人员的住房补贴（租金、供暖费、物业费等）、生活必需品、生活费、社会保险费、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等。

　　 第七条 成年孤儿进行安置时，户口由儿童福利机构转至负责接收安置的街道（镇）政府集体户口。孤儿落户后，凭儿童福利机构相关证明到接收安置的街道（镇）报到，按照"面向社会自主择业"的原则，主动就业，进行失业登记，领取《求职证》和《再就业优惠证》，并按照规定享受促进就业优惠政策。残疾孤儿可以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并按照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八条 区民政局将孤儿档案移交给区职介中心，区职介中心将档案转往接收街（镇），街（镇）根据孤儿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落实各项安置政策。

　　 孤儿自安置之日起两年内，处于无业或者失业状态的可享受以下补贴：

　　 （一）配租廉租住房的租金、供暖费及物业费。

　　 （二）按照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其基本生活费标准，并按月发放。

　　 （三）按照城镇劳动年龄内无业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政策，为其缴纳大病医疗保险金补贴。

　　 第九条 孤儿自安置之日起两年内，灵活就业的可以按照第八条第（一）项享受补贴，并依据城镇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失业保险费。

　　 第十条 成立区孤儿成年后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成年孤儿的安置工作，制定年度工作计划，落实安置指标，督促落实相关安置政策,保障成年孤儿的合法权益。积极协调其他区县人民政府，协调解决成年孤儿的安置问题。

　　 区民政局负责协调与指导安置工作，落实相关安置政策和规定，加强儿童福利机构自身建设，做好孤残儿童在院教育和安置前的培训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成年孤儿相关安置经费和补贴，纳入年度预算予以保障，确保在校生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孤儿成年后生活费及其他补贴及时足额到位。

　　 区公安分局负责成年孤儿常住户口登记(迁移)工作，根据安置工作需要以及街道（镇）申请，按照户籍管理有关规定设立集体户口。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将成年孤儿安置纳入就业工作计划，为成年孤儿提供就业服务，免费为成年孤儿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为其推介适合的就业岗位，落实相关促进就业优惠政策，并加强监督检查，保障成年孤儿的劳动合法权益。

　　 街道（镇）社会保障部门对成年孤儿进行失业登记，发放《求职证》和《再就业优惠证》，并按照规定给予成年孤儿享受本区促进就业优惠政策。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将孤儿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做好住房政策的解释工作，按政策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成年孤儿进行保障性住房工作。

　　 区残联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成年残疾孤儿的权益保障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成年残疾孤儿帮助开展就业安置，并纳入残疾人保障体系，帮助开展康复等工作。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负责做好孤儿成年后的集体户口建立工作。做好安置人员档案接收、管理服务及相关政策待遇的落实等工作。

　　 第十一条 区儿童福利机构应当于每年5月30日前将下一年度需要安置的孤儿情况上报区民政局，区民政局于6月30日前上报市民政局。

　　 第十二条 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三条 本暂行办法由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门头沟区孤儿成年后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主题词： 民政 福利机构△ 孤儿△ 安置 办法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3 月 25 日 印发

门头沟区孤儿成年后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贾文勤  副区长 
副组长： 张翠萍  区民政局局长

　　　　 刘振林　区政府办副主任
成  员： 柴志平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高振玲  区财政局副局长
　　　　 安宝隆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

　　　　段  雪  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

　　　　 赵金明  区残联副理事长

　　 　　张  霞  东辛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德贵  大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韩秀耘  城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杨树生  龙泉镇副镇长

　　 　　于振洋  永定镇副镇长

　　 　　付萍丽  区民政局副局长

门头沟区孤儿成年后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在区民政局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区民政局副局长付萍丽兼任，成员由区公安分局、财政局、民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委、人力社保局和残联等单位的工作人员组成。

